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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9      证券简称： ST 罗顿        编号：临 2020-046 号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6月 6日披露了信

息披露义务人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衡机电”）出

具的《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报数字

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永徽隆行”）出具的《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0年 9月 7日，罗衡机电与浙江绍兴津津乐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津津乐道”）签署了终止协议，同意终止罗衡机电、津津乐道于 2020

年 6 月 3 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罗衡机电、无锡龙山有道管理服务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国瑞”）签署了《股份

转让协议》，罗衡机电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34,401,479 股转让给无锡龙山有

道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根据谈判进程，因拟在原协议中加入质权人

长城国瑞，罗衡机电、永徽隆行、长城国瑞三方重新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根据上述进展事项，现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出

具的《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部分内容作以下修订： 

一、第一节 释 义 

修订前： 

《股份转让协议》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0年6月3日与苏州永徽隆行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绍兴津津乐道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修订后：： 

《股份转让协议》 指 

1、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0年9月7日与苏州永徽隆行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重新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2、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0年9月7日与无锡龙山有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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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二、“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之“二、本次权益变动时间及方式” 

修订前：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罗衡机电根据 2020 年 6 月 3 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

议》 的约定进行股权转让。 

 

修订后： 

1、2020年 6月 3日，罗衡机电与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根据谈判进程，因拟在原协议中加入质权人长城

国瑞证券有限公司，故罗衡机电、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于 2020年 9月 7日重新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拟受让

的罗顿发展 53,398,521 股股份数量保持不变。 

2、2020年 9月 7日，罗衡机电、无锡龙山有道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罗衡机电拟将其持有的

公司股票 34,401,479 股转让给无锡龙山有道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之“三、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修订前： 

（一）与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

议》 

1、协议主体： 

甲方：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转让方） 

乙方：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受让方） 

2、转让标的： 

转让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受让方转让其所持有的罗顿发

展 53,398,521 股股份，占罗顿发展当前总股本的 12.16%。 

3、转让价格： 

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各方协商确定为 6.086 元/股，转让总价为人民币

325,000,000.00 元。 

6、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于文首所载之日适当签署并加盖公章（如有）后成立并生效。

本协议自签署日起对双方均具法律约束力。 

 

修订后： 

（一）与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城国瑞证券有限

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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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议主体： 

甲方：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衡机电”或“转

让方”） 

乙方：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永徽隆行”

或“受让方”） 

丙方：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国瑞”或“质权人”） 

2、转让标的： 

(1)转让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受让方转让其所持有的目

标公司 53,398,521 股股份，占目标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2.16%。 

(2)质权人同意在标的股份质押权不解除的情况下，转让方将标的股份出让

给受让方。质权人同时同意，根据股份转让款抵扣债权的具体情况和标的股份过

户的需求，配合受让方完成股份质押解除手续。 

3、转让价格： 

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各方协商确定为 6.086 元/股，转让总价为人民币

325,000,000.00 元。 

6、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于文首所载之日适当签署并加盖公章（如有）后成立并生效。

本协议自签署日起对各方均具法律约束力。 

 

四、“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之“三、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修订前： 

（二）与浙江绍兴津津乐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股权转让

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转让方） 

乙方：浙江绍兴津津乐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受让方） 

2、转让标的： 

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34,401,479 股股份，占目标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7.84%。 

3、转让价格： 

 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各方协商确定为 6.086 元/股，转让总价为人民币

209,378,100.00 元。 

4、付款： 

 本协议生效后，在下列先决条件均已满足，或被乙方全部或部分豁免后，

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 

（1）甲方已经获得本次股份转让所需要的所有内部审批； 

（2）乙方对目标公司的尽职调查结果满意并已经获得本次股份转让所需要

的所有内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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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方向乙方作出的本协议附件一所列之各项声明和保证所述的事项或

事实，自作出之日起至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当日，持续为真实、准确、完整，且不

具有误导性，同时不会因为违反上述承诺或声明给目标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且甲方已履行并遵守且已促使目标公司履行本协议规定的甲方及目标公司

应在交割日前必须履行或遵守的所有约定、义务和条件； 

（4）自签约日至交割日，不存在或没有发生对目标公司的资产、财务结构、

负债、盈利前景和正常经营已产生或经合理预见可能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

事实、条件、变化或其它情况；  

（5）截至交割日，不存在其他限制、禁止或取消本次股份转让的法院、仲

裁机构或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做出的的判决、裁决、裁定或禁令，也不存在任何已

对或将对本次股份转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悬而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判决、

裁决、裁定或禁令； 

（6）甲方已向乙方提供目标公司（特指目标公司单体，非合并报表口径）

截止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当日银行存款余额不低于 35,180,000.00 元（大写：叁仟

伍佰壹拾捌万元整）的银行存款证明文件； 

（7）标的股份完成转让并登记至乙方名下（以登记结算机构完成登记为准）。 

5、锁定期 

乙方承诺：自股份交割日起，在法律法规、上交所交易规则等规定的期限内，

不转让其在本次股份转让中取得的标的股份。 

6、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于文首所载之日适当签署并加盖公章（如有）后成立并生效。

本协议自签署日起对双方均具法律约束力。 

 

修订后： 

（二）与无锡龙山有道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城国瑞证券有限

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衡机电”或“转

让方”） 

乙方：无锡龙山有道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龙山有道”

或“受让方”） 

丙方：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国瑞”或“质权人”） 

2、转让标的： 

(1)转让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受让方转让其所持有的目

标公司 34,401,479 股股份，占目标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7.84%。 

(2)质权人同意在标的股份质押权不解除的情况下，转让方将标的股份出让

给受让方。质权人同时同意，根据股份转让款抵扣债权的具体情况和标的股份过

户的需求，配合受让方完成股份质押解除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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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让价格： 

 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各方协商确定为 6.086 元/股，转让总价为人民币

209,378,100.00 元。 

4、付款： 

本协议生效后，在下列先决条件均已满足或被受让方全部或部分豁免后，受

让方应当向转让方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 

（1）转让方已经获得本次股份转让所需要的所有内部审批； 

（2）受让方对目标公司的尽职调查结果满意并已经获得本次股份转让所需

要的所有内部审批； 

（3）转让方向受让方作出的本协议附件一所列之各项声明和保证所述的事

项或事实，自作出之日起至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当日，持续为真实、准确、完整，

且不具有误导性，同时不会因为违反上述承诺或声明给目标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且转让方已履行并遵守且已促使目标公司履行本协议规定的转让方及

目标公司应在交割日前必须履行或遵守的所有约定、义务和条件； 

（4）自签约日至交割日，不存在或没有发生对目标公司的资产、财务结构、

负债、盈利前景和正常经营已产生或经合理预见可能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

事实、条件、变化或其它情况； 

（5）截至交割日，不存在其他限制、禁止或取消本次股份转让的法院、仲

裁机构或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做出的的判决、裁决、裁定或禁令，也不存在任何已

对或将对本次股份转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悬而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判决、

裁决、裁定或禁令； 

（6）转让方已向受让方提供目标公司（特指目标公司单体，非合并报表口

径）截止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当日银行存款余额不低于人民币 35,180,000.00 元（大

写：叁仟伍佰壹拾捌万元整）的银行存款证明文件； 

（7）标的股份完成转让并登记至受让方名下（以登记结算机构完成登记为

准）。 

5、锁定期 

受让方承诺：自股份交割日起，在法律法规、上交所交易规则等规定的期限内，

不转让其在本次股份转让中取得的标的股份。 

6、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于文首所载之日适当签署并加盖公章（如有）后成立并生效。

本协议自签署日起对各方均具法律约束力。 

 

五、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时

间及方式” 

修订前： 

协议签署时间：2020年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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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 

协议签署时间：1、2020年 6月 3日，罗衡机电与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2020年 9月 7日，罗衡机电、

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重新签署

了《股份转让协议》。 

2、2020年 9月 7日，罗衡机电、无锡龙山有道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根据谈判进程，因拟在原协议中加入质权人长城国瑞，故罗衡机电、永徽隆

行和长城国瑞于 2020 年 9月 7日重新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现对信息披露义务

人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具的《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部分内容作以下修订： 

 

一、 第一节 释 义 

修订前： 

《股份转让协议》 指 
永徽隆行与罗顿发展股东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

司于 2020年 6月 3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修订后： 

《股份转让协议》 指 

永徽隆行与罗顿发展股东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

司、质权人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7日重新签

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长城国瑞 指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之“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一） 

基本情况 1、浙数文化” 

修订前： 

（4）截至 2020 年 3月 31日，浙数文化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报传媒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614,504,613 47.20 0 无 0 国有法人 

傅建中（注） 56,927,702 4.37 0 质押 15,000,000 
境内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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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报数字文化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36,193,430 2.78 0 无 / 其他 

广东省铁路发

展基金有限责

任公司 

23,834,502 1.83 0 未知 / 未知 

上海白猫（集

团）有限公司 
18,061,122 1.39 0 未知 /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7,934,700 1.38 0 未知 / 国有法人 

皓熙股权投资

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南京

高科皓熙定增

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15,597,811 1.20 0 未知 / 未知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招利

3 号单一资金

信托 

11,239,787 0.86 0 未知 / 未知 

曹乐 8,440,524 0.65 0 未知 / 
境内自然

人 

浙江新干线传

媒投资有限公

司 

8,015,951 0.62 0 无 / 国有法人 

注：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2 日期间，股东傅建中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8,400,000 股,占

浙数文化总股本的 0.6452%。截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傅建中持有浙数文化股份 48,527,702 股，

占浙数文化股份总数的 3.7274%，其中质押股份数量为 15,000,000 股，占浙数文化股份总数的

1.1521%，傅建中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浙数文化股份 64,527,702 股，占浙数文化股份总数的

4.9564%。详见浙数文化于《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临

2020-023《浙数文化关于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修订后： 

（4）截至 2020年 6 月 30日，浙数文化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报传媒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614,504,613 47.20 0 无 0 国有法人 

傅建中 48,527,702 3.73 0 质押 17,500,000 
境内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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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报数字文化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36,193,430 2.78 0 无 / 其他 

广东省铁路发

展基金有限责

任公司 

23,834,502 1.83 0 未知 / 未知 

上海白猫（集

团）有限公司 
18,061,122 1.39 0 未知 /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7,934,700 1.38 0 未知 / 国有法人 

傅小云 16,000,000 1.23 0 未知 / 
境内自然

人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招利

3 号单一资金

信托 

10,721,587 0.82 0 未知 / 未知 

曹乐 8,440,524 0.65 0 未知 / 
境内自然

人 

浙江新干线传

媒投资有限公

司 

8,015,951 0.62 0 无 / 国有法人 

 

三、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决定及目的之“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 

的” 

修订前： 

2020 年 6 月 3 日，浙数文化实际控制的永徽隆行与罗顿发展股东海南罗衡

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衡机电”）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

拟受让其持有的罗顿发展 53,398,521股股份。 

 

修订后： 

2020 年 6 月 3 日，浙数文化实际控制的永徽隆行与罗顿发展股东海南罗衡

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衡机电”）签订了《海南罗衡机电工

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与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罗顿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拟受让其持有的罗顿发展 53,398,521 股股份。

根据谈判进程，因拟在原协议中加入质权人长城国瑞，故永徽隆行、罗衡机电和

长城国瑞，于 2020 年 9 月 7 日重新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拟受让的罗顿发展

53,398,521股股份数量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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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决定及目的之“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 

来 12 个月增、减持上市公司股份计划” 

修订前： 

根据永徽隆行与罗衡机电的《股份转让协议》，罗衡机电拟将其持有的上市

公司 53,398,521股股份（占上市公司发行前总股本 12.16%）协议转让给永徽隆

行。 

 

修订后： 

根据永徽隆行与罗衡机电、长城国瑞于 2020 年 9 月 7 日重新签订的《股份

转让协议》，罗衡机电拟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53,398,521股股份（占上市公司发

行前总股本 12.16%）协议转让给永徽隆行。 

 

五、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决定及目的之“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做 

出本次权益变动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经履

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包括” 

修订前： 

3、2020年 6月 3日，永徽隆行与罗顿发展股东罗衡机电签署了《股份转让

协议》。同日，浙数文化与罗顿发展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修订后： 

3、2020年 6月 3日，永徽隆行与罗顿发展股东罗衡机电签署了《海南罗衡

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与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同日，浙数文化与罗顿发展签署了附

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4、2020年 9月 7日，永徽隆行与罗衡机电、长城国瑞重新签订了《股份转

让协议》。 

 

 

六、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修订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2020 年 6 月 3 日，浙数文化实际控制的永徽隆行与罗顿发展股东海南罗衡

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衡机电”）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

将受让其持有的罗顿发展 53,398,521股股份。 

四、永徽隆行与罗衡机电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2020 年 6 月 3 日，永徽隆行与上市公司股东罗衡机电签订了《股份转让协

议》，上述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甲方、转让方：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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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公司：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2020 年 6月 3日 

（二）转让标的和转让价格 

转让标的：目标公司 53,398,521股股份，占目标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2.16%。 

转让价格：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以目标公司股票不低于协议签署之日前 1个

交易日的目标公司股票收盘价 90.00%为基础，各方协商确定为 6.086元/股。标

的股份转让总价为人民币 325,000,000.00元。 

（七）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协议经双方于 2020 年 6月 3日适当签署并加盖公章（如有）后成立并生效。 

 

 

修订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2020 年 6 月 3 日，浙数文化实际控制的永徽隆行与罗顿发展股东海南罗衡

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衡机电”）签订了《海南罗衡机电工

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与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罗顿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将受让其持有的罗顿发展 53,398,521 股股份。

根据谈判进程，因拟在原协议中加入质权人长城国瑞，故永徽隆行、罗衡机电和

长城国瑞于 2020 年 9 月 7 日重新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拟受让的罗顿发展

53,398,521股股份数量保持不变。 

四、永徽隆行与罗衡机电、长城国瑞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2020 年 9 月 7 日，永徽隆行与上市公司股东罗衡机电、质权方长城国瑞重

新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上述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甲方、转让方：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质权人：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 2020 年 9月 7日 

（二）转让标的和转让价格 

转让标的：目标公司 53,398,521股股份，占目标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2.16%。 

质权人同意在标的股份质押权不解除的情况下，转让方将标的股份出让给受

让方。质权人同时同意，根据股份转让款抵扣债权的具体情况和标的股份过户的

需求，配合受让方完成股份质押解除手续。 

转让价格：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以目标公司股票不低于协议签署之日前 1个

交易日的目标公司股票收盘价 90.00%为基础，各方协商确定为 6.086元/股。标

的股份转让总价为人民币 325,000,000.00元。 

（七）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协议经三方于 2020 年 9月 7日适当签署并加盖公章（如有）后成立并生效。 

 

七、 第五节 资金来源之“二、永徽隆行受让罗衡机电所持上市公

司股份的资金来源” 

修订前： 

（二）付款方式 



11 
 

本次权益变动资金的支付方式详见本报告书“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之“四、

永徽隆行与上市公司股东罗衡机电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修订后： 

（二）付款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资金的支付方式详见本报告书“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之“四、

永徽隆行与上市公司股东罗衡机电、长城国瑞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八、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之“一、备查文件” 

修订前： 

5、永徽隆行与罗衡机电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 

 

修订后： 

5、永徽隆行与罗衡机电签订的《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与苏

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

让协议》； 

16、永徽隆行与罗衡机电、长城国瑞重新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 

 

 

除上述更正外，其他内容不变。更正版全文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罗衡机电）（修订版）、《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

订版）。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9月 8日 


